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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３４０

，

９５５

，

４４５．３１ １

，

４４５

，

８１５

，

６８５．５２ １

，

１３７

，

８１９

，

００１．２７ ７２４

，

０２２

，

４８０．３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

，

６３５

，

０５１．２０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２

，

９０５

，

１７０．８７ ２３３

，

４３９

，

９８１．７０ ２５８

，

６３４

，

８６２．６０ １６６

，

７４５

，

９５６．８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１５

，

４９５

，

６６７．３８ １

，

６７９

，

２５５

，

６６７．２２ １

，

３９６

，

４５３

，

８６３．８７ ８９０

，

７６８

，

４３７．１９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６３

，

５３６

，

５８０．５１ １

，

５７６

，

８７３

，

４６８．７４ ８３０

，

２３１

，

１９６．８２ ５７０

，

８００

，

９３２．２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７

，

１１３

，

４１８．０７ １４２

，

６２５

，

９２３．０１ ８４

，

５６０

，

３７１．３１ ６０

，

０６６

，

６１３．６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１

，

８２９

，

０３９．７３ ６６

，

５９９

，

５６５．０３ １１１

，

６５４

，

７７４．１２ ８８

，

００９

，

５４６．９２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９

，

３６６

，

２０２．５３ ３１４

，

４３２

，

３７１．０６ ２２７

，

６２５

，

９３２．５９ ２１２

，

２５１

，

８００．４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８１

，

８４５

，

２４０．８４ ２

，

１００

，

５３１

，

３２７．８４ １

，

２５４

，

０７２

，

２７４．８４ ９３１

，

１２８

，

８９３．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６

，

３４９

，

５７３．４６ －４２１

，

２７５

，

６６０．６２ １４２

，

３８１

，

５８９．０３ －４０

，

３６０

，

４５６．１３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４

，

９３５

，

９６２．００ ３

，

５２５

，

１９６．１２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４５

，

０５７．６９ ２２５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０９２

，

３８１．３７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 １６０

，

１７６

，

１８１．５７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１

，

８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３２

，

４３４．０５ １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３

，

７２７

，

２３９．２６ １９

，

１９３

，

８９６．０５ １９

，

１４７

，

５７７．４９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６１

，

４９８

，

０１２．３２ １３２

，

１４２

，

１２７．８９ ４８

，

０７１

，

４２５．７０ ８８

，

９４２

，

８２３．０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４

，

８５８

，

５９９．８７ ７５８

，

３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

１９８

，

８１０．０１ １０

，

４１３

，

５９２．８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 － －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６

，

３１９

，

７１５．００ ７９８

，

１９０

，

０９０．００ － １５

，

５２８

，

５３４．０５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２

，

６７６

，

３２７．１９ １

，

６８８

，

７１８

，

２１７．８９ １８４

，

２７０

，

２３５．７１ １７９

，

８８４

，

９４９．９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

，

６７６

，

３２７．１９

－１

，

０４４

，

９９０

，

９７８．６３

－１６５

，

０７６

，

３３９．６６ －１６０

，

７３７

，

３７２．４６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

，

３３７

，

１９０

，

０９０．００ － １６６

，

７０５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３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１

，

７６６

，

４３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３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７８

，

１９０

，

０９０．００ ４７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１

，

０７１

，

４３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９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１

，

０６６

，

４３０．００ ４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６

，

０９７

，

１５１．０８ ６１

，

７７１

，

５０１．８９ ４２

，

６８２

，

１９３．７２ ２６

，

９７２

，

４８７．８９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５

，

３７６．０５ ２

，

２２８

，

３５８．２９ ２

，

５１７

，

６２９．００ ２５

，

９８５

，

４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９

，

９８２

，

５２７．１３ ６０９

，

９９９

，

８６０．１８ ５０６

，

２６６

，

２５２．７２ ４７２

，

５５７

，

８８７．８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６９７

，

４７２．８７ １

，

６６８

，

１９０

，

２２９．８２ －２９

，

６６６

，

２５２．７２ ２８８

，

５１３

，

５４２．１１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２９７

，

０５５．８７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９

，

３２８

，

４２７．７８ ２０２

，

２２０

，

６４６．４４ －５２

，

３６１

，

００３．３５ ８７

，

４１５

，

７１３．５２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３５

，

７７９

，

７１４．９２ １３３

，

５５９

，

０６８．４８ １８５

，

９２０

，

０７１．８３ ９８

，

５０４

，

３５８．３１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６

，

４５１

，

２８７．１４ ３３５

，

７７９

，

７１４．９２ １３３

，

５５９

，

０６８．４８ １８５

，

９２０

，

０７１．８３

２０１１

年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４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９１７

，

３８８．２９ － － ２４

，

７１１

，

５７２．１５ － ２０５

，

８１３

，

４２９．９９ ５８７

，

３５２

，

３９０．４３

加：会计政策变更

－ － － － － － － －

前期差错更正

－ － － － － － － －

其他

－ － － － － － － －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４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９１７

，

３８８．２９ ２４

，

７１１

，

５７２．１５ ２０５

，

８１３

，

４２９．９９ ５８７

，

３５２

，

３９０．４３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

－

”号填列）

１６１

，

９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６１８

，

７４３．１２ １５

，

１８３

，

７８５．７９ １１７

，

６６３

，

０７２．０９ １

，

４６５

，

４１１

，

６０１．００

（一）净利润

１５１

，

８３７

，

８５７．８８ １５１

，

８３７

，

８５７．８８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１５１

，

８３７

，

８５７．８８ １５１

，

８３７

，

８５７．８８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８９

，

１９０

，

０９０．００ １

，

３３７

，

１９０

，

０９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８９

，

１９０

，

０９０．００ １

，

３３７

，

１９０

，

０９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１５

，

１８３

，

７８５．７９ －３４

，

１７４

，

７８５．７９ －１８

，

９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１５

，

１８３

，

７８５．７９ －１５

，

１８３

，

７８５．７９

２．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１８

，

９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９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３．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１３

，

９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

，

５７１

，

３４６．８８ －４

，

６２５

，

３４６．８８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

本）

１１３

，

９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９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４

，

６２５

，

３４６．８８ －４

，

６２５

，

３４６．８８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３０３

，

８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８５

，

５３６

，

１３１．４１ ３９

，

８９５

，

３５７．９４ ３２３

，

４７６

，

５０２．０８ ２

，

０５２

，

７６３

，

９９１．４３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１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指 标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１９ １．２０ ０．９３ １．２０

速动比率（倍）

０．６４ ０．７１ ０．５８ ０．８７

资产负债率

５０．１８％ ５０．４３％ ７８．３２％ ７９．７８％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８０ ６．７３ ４．１０ ３．２３

指 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４２ ２．２５ ２．２１ ２．８０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８５ １．４２ １．４９ １．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５ －１．４１ １．０１ －０．２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７３ ０．６６ －１．４３ ２．０５

利息保障倍数

１ － ２．７３ ２．４１ １．７６

利息保障倍数

２ － １．９７ １．１０ ２．５０

２

、母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指 标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倍）

１．１７ １．１６ １．０８ ０．９９

速动比率（倍）

０．６２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３

资产负债率

４９．４７％ ５０．３０％ ６９．１１％ ７４．６８％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８３ ６．７６ ４．１４ ３．２５

指 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４３ ２．２４ ２．２１ ２．８０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８６ １．４２ １．４９ １．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５ －１．３９ １．００ －０．２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３７ ０．６２

利息保障倍数

１ － ２．８２ ２．４４ ２．２４

利息保障倍数

２ － １．６１ ０．７４ １．１８

注：母公司与合并口径的指标计算方法相同，具体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①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②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③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其中应收账款为余额，并含应收票据

④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⑤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１００％

⑥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⑦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股本总额

⑧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股本总额

⑨

利息保障倍数

１＝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

债券一年利息；

利息保障倍数

２＝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现金流量净额

／

债券一年利息；

（二）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情况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均按照严格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修订）的规定

计算，其中对每股收益按照最近一期股本数进行追溯调整。按照合并口径计算，公司近三年及

一期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指 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１．０２ ８．７７ ２６．４１ ３９．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１．０２ ８．２６ ２４．１２ ３６．６２

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

益率（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１．０２ ７．０６ ２３．５２ ２６．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１．０１ ６．６５ ２１．４８ ２４．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０．０７ ０．４９ ０．６０ ０．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０７ ０．４７ ０．５５ ０．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０．０７ ０．４９ ０．６０ ０．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０７ ０．４７ ０．５５ ０．５５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

损益（

２００８

）》的规定，按照合并口径计算，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９

，

４３４．１０ ６６０

，

０９４．１６ －４２２

，

３０６．１３ １

，

７１５

，

７０９．６１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

免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７８６

，

２５０．００ １０

，

９０２

，

７３３．３３ １３

，

６７９

，

０９３．５３ ９

，

４６０

，

９２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 －－－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 －－－ －－－

债务重组损益

－－－ －－－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 －－－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 －－－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 －－－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２１

，

８９０．１２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９０

，

１４２．１２ －１

，

８１５

，

７１５．０３ ７４３

，

５６３．１６ １

，

４９１

，

６１６．２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７４２．７８ －１

，

４３５

，

０９１．４７ －２

，

１０１

，

４３５．５８ －３

，

３７９

，

６７８．６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 －－－

合计

１１７

，

９３１．００ ８

，

３３４

，

５２０．９９ １１

，

８９８

，

９１４．９８ ９

，

３１０

，

４５７．３２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债券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７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下同）。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一、本期债券偿债风险

发行人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状况、

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及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发行人无法从预期的还款

来源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息，从而对本次债券的到期还本付息造成一定影响。

二、具体偿债安排

（一）偿债资金主要来源

截至目前的数据统计， 公司在国内非标压力容器设备制造方面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前

列。产品质量在业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为国内为数不多能承接国家重大项目、拥有核心技

术、能制造关键设备的专业制造企业。公司设计制造的多项产品具备国际领先水平，如为大唐

国际在内蒙古多伦项目承制的煤化工特大型设备五通道多溢流丙烯分离关键核心装置———

Ｃ３

分离塔，该塔直径

８

米，高度

１０６

米，净重

１

，

７６０

吨，是亚洲吊装难度最大的塔器。目前，公司已

成为煤化工行业核心设备的主要供应商，在同行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公司研发的蒸发器，改

变了氧化铝蒸发器设备长期只能依靠国外进口的被动局面；公司生产的管式降膜蒸发器技术

及产品也替代了进口产品，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超大型

管式降膜蒸发器，获得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颁发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证书鉴定

意见第七条中，专家的评价是“该蒸发器流程及设备在碳分母液深度蒸发工艺过程中具有独

创性，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指标国际领先”。为永煤集团承建的国内首套航天气化炉示范装

置被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鉴定为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公司承担的广西田东锦盛

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

万吨

／

年

３２％－５０％

离子膜烧碱浓缩蒸发站总包项目， 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外公

司对该领域的垄断格局，填补了国内

２０

万吨

／

年

３２％－５０％

离子膜烧碱浓缩蒸发站的技术空白。

公司同时积极参与西气东输配套项目等大型化工装备产品，长期的信誉和质量在业界和客户

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标压力容器产能已将近

９

万

吨

／

年。

近年来，公司紧紧抓住化工装备制造业良好的市场机遇，合理兼顾石油化工、煤化工、有

色金属等设备制造，不断扩大产能，积极开拓市场，通过参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确立了

张化机在国内大型化工装备制造业———非标压力容器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良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９

，

６７８．５６

万元、

１２

，

０３２．０４

万元、

１３

，

６８３．３２

万元、

６

，

１９６．６５

万元， 盈利能力

持续提升。随着公司重件码头项目、重装项目的建成并投入运营，将使公司的配套能力、产能

和效益进一步提高。

公司的订单情况良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在手订单合计

２７．５８

亿元，其中在制

１９．１１

亿元，未投料

８．４７

亿元。由于基础工业的发展，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煤化工有关的下游

客户需求不断扩张，同时公司产能的提升，保证公司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满足下游的市场需求，

使公司具备持续盈利的能力。

由于公司在资源、技术、质量、品牌、规模、运输等方面的优势，公司未来几年仍将保持良

好的发展态势，公司的生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方面有望持续提升。公司较强的盈利

能力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了基础。

对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公司偿债措施具体如下：

１

、公司将维持目前稳定的盈利能力，为债券偿还提供良好基础。公司盈利能力较强，报告

期内，毛利率在行业内处于较好水平。尽管

２０１１

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行业内其他上市公司，

且

２０１１

年毛利率下降是由于募投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折旧、人工成本增加及原材料结构变化

而产能没有同步释放原因造成，随着募投项目完成投产，公司毛利率将恢复稳定水平，良好的

盈利能力为债券偿还打下扎实基础。

２

、公司将保持持续稳定的经营现金流入，为债券偿还提供直接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呈现上升趋势，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２

，

７０７．５２ １３９

，

７８９．２７ ８９

，

２６８．４８ １２１

，

９４３．２１

公司承接订单不断增长，单项合同金额不断加大，随着公司募投项目产能释放，公司规模

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不断增长，公司未来经营现金流入将不断增长，资金流入规模将远超过

公司债偿还总额。

公司经营现金流净流入处于行业内较好水平，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经营现金流净流入为负， 主要

是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整体生产运营与公司承接订单环节处于磨合期，在产品及生产备

料占用资金较多，随着募投项目完成，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循环，公司经营现金净流入将恢复正

常水平，未来

５

年，公司经营现金净流入累积能为公司偿债资金来源提供良好的保障。

３

、公司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多于非流动资产，资产流动性较好。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

资产以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为主。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货币资金为

５１

，

７２８．７１

万元，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呈逐年增加态势；公司应收账款以一年期账款为主，发生坏账风险较小，回收情

况良好；公司为订单式生产，存货均有订单支持，随着产品完工交付，确认收入，款项可不断回

流。综上，公司资产流动性良好，变现能力较强，为公司紧急偿债提供有力保障。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１

、通过外部融资渠道筹集应急偿债资金

自成立以来，公司注重市场形象，重合同、讲信用，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及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获得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及张家港农村商业

银行等共计

１５１

，

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其中尚有

６９

，

０６０．００

万元额度未使用。即使在本期债

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也可以通过银行的资金拆借予以解决。与此同时，

公司近几年持续盈利能力较强，符合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相关条件，直接融资渠道畅通。公司畅

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了保障。

２

、流动资产变现

发行人长期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注重对资产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

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流动资产余额为

２３．５９

亿元，

不含存货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１３．６５

亿元，虽然公司存货余额较大，但存货主要是由在产品构成，

公司产品单价较高，产品完工结算之后能产生金额较大的现金流入。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发展，

将为公司营业收入、经营利润以及经营性现金流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为公司稳定的偿

债能力提供保障。

三、偿债保障措施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

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设立偿债工作小组、制

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按照《试点办法》制定了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

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及时

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按照《试点办法》聘请了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签订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三）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财务

预算中落实本期债券本息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公司已设立偿

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组成人员包括公司财务部、证券部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保证本息偿付。

（四）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受

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五）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

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有效运作，并确保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本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六）其他保障措施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决议，当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到期兑付本

金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四、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发行人保证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向债券持有人偿付本次债券本金及利息。若发行人未按

时偿付本次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发行人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发行人进行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

责任。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及鹏元资信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初

次评级结束后，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被评对象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

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届时，张化机需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相关资

料，鹏元资信将依据其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被评

对象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张化机应及时告知鹏元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鹏元资

信亦将持续关注与张化机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鹏元资信将

依据该重大事项或重大变化对被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

如张化机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鹏元资信有权根据公开信

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张化机提供评级所需相

关资料。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启动后，鹏元资信将按照成立跟踪评级项目组、对张化机进行电

话访谈和实地调查、评级分析、评审会评议、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公布跟踪评级结果的程序进

行。在评级过程中，鹏元资信亦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鹏元资信将在发行人年报披露后的一个月内及时在本公司网站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并同时报送张化机及相关监管部门。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聘任和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一）受托管理人的名称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员：彭晗、古东璟、刘瑛、庄泽标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５

（二）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及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为保证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的规定，发行人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签订了《张家

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三）公司与受托管理人的利害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由受托管理人控股的国信弘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９

，

４５６

，

９６０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３．１１％

，并委派一名董事。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情况及国

信证券与本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外，债券受托管理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仅列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及本募集说明书的全文。

（一）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在此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承诺，只要本期债券尚未偿付完毕，其将严格遵守本协议

和本期债券条款的规定，履行如下承诺：

１

、对兑付代理人付款的通知。发行人应按照本期债券条款的规定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

债券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项（如适用）。在本期债券任何一笔应付款到期日前一个工作日的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之前，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做出下述确认：发行人已经向其开户行

发出在该到期日向兑付代理人支付相关款项的不可撤销的指示。

２

、登记持有人名单。发行人应每年（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间隔更短的时间）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或促使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提供）更新后

的登记持有人名单。

３

、办公场所维持。发行人应维持现有的办公场所，若其必须变更现有办公场所，则其必须

以本协议规定的通知方式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４

、关联交易限制。发行人应严格依法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包括但

不限于：（

１

） 就依据适用法律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

审议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应严格依法提交其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和

／

或关联股

东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应就该等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对发行人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发表独

立意见；和（

２

）就依据适用法律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进行信息披露的关联交易，发行

人应严格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质押限制。除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外，发行人不得在其任何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质押

权利，除非（

１

）该等质押在交割日已经存在；或（

２

）交割日后，为了债券持有人利益而设定质

押；或（

３

）该等质押的设定不会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或

（

４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而设定质押。

６

、资产出售限制。除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外，发行人不得出售任何资产，除非：（

１

）出售资产

的对价公平合理；或（

２

）至少

７５％

的对价系由现金支付，或（

３

）对价为债务承担，由此发行人不

可撤销且无条件地解除某种负债项下的全部责任；或（

４

）该等资产的出售不会对发行人对本

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

７

、信息提供。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

及时的配合和支持。在不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于每个会计

期间结束且发行人年度报告已公布后，尽可能快地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三份（视情况确定）

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并可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合理需要，向其提供与经审计的会计报表相

关的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

８

、违约事件通知。发行人一旦发现发生本协议所述的违约事件时，应立即书面通知债券

受托管理人，同时附带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为避免疑问，本协议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指

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或财务负责人中的任何一位）就该等违约事件签署的

证明文件，详细说明违约事件的情形，并说明拟采取的建议措施。

９

、对债券持有人的通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并应

在该等情形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以通讯、传真、公告或其他有效方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债

券受托管理人及担保人：（

１

）预计到期难以偿付利息或本金；（

２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

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３

） 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百分之十

以上的重大损失；（

４

）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

５

）发生重大仲裁、诉讼可能对发行

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６

） 拟进行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

７

）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有关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约定；（

８

）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

９

）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以及（

１０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１０

、披露信息的通知。发行人应每年（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间隔更短的时

间）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或促使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提供）有关

更新后的债券持有人名单；发行人应依法履行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向债

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信息披露文件。

１１

、上市维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应尽最大合理努力维持债券上市交易。

１２

、自持债券说明。经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应立即提供关于尚未注销的自持债券

数量（如适用）的证明文件，该证明文件应由至少两名发行人董事签名。

１３

、费用和报酬。债权受托管理人根据本协议提供债权受托管理服务暂不收取受托管理

费。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所发生的会议场地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公共费用由发行人承担，参

会人员各自发生的费用由各自承担。

１４

、其他。应按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其他义务。

（二）违约和救济

１

、以下事件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

（

１

）在本期债券到期、回售、加速清偿或回购时，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金；

（

２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利息，且该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解除；

（

３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在其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质押权利，出售其

所有或实质性的资产；

（

４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

１

）到（

３

）项违约情形除外】将实质

影响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

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违约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

未解除；

（

５

）发行人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

６

）发行人发生实质影响其履行本期债券还本付息义务的其他情形；

（

７

）受托管理人若未按协议履行相应的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

、加速清偿及措施：

（

１

）加速清偿的宣布。如果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一直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

解除，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

议决议，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宣布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本金和相应利息，立即到期应

付。

（

２

）措施。在宣布加速清偿后，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

济措施：

①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保证金，且保证金数额足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ｉ

）债

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代理人和顾问的合理赔偿、费用和开支；（

ｉｉ

）所有迟付的利息；（

ｉｉｉ

）所有到

期应付的本金；（

ｉｖ

）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迟延支付的债券本金计算的复利；或

②

相关的违约

事件已得到救济或被豁免；或

③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

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以书面通知发行人豁免

其违约行为，并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３

、补偿和赔偿

（

１

）补偿。发行人同意补偿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提供本协议下的债券受托管理服务而发生

的合理费用，直至一切本期未偿还债券均已根据其条款兑付或成为无效。前述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合理的律师费，但是债券受托管理人对律师的选择和委任须经发行人的同意，发行人不

应不合理地拒绝给出该同意。

（

２

）赔偿。若发行人因其过失、恶意、故意不当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行为（包括不作

为）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董事、工作人员、雇员和代理人产生任何诉讼、权利要求、损

害、债务、判决、损失、成本、支出和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发行人应负责赔偿并使其免

受损失。发行人在本款下的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由发行人权利义务的承继人负担，该终止包

括本协议由于发行人根据适用法律及其公司章程被解散而终止。 若债券受托管理人因其过

失、恶意、故意不当行为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行为（包括不作为）而导致发行人及其董事、工作

人员、雇员和代理人产生任何诉讼、权利要求、损害、债务、判决、损失、成本、支出和费用（包括

合理的律师费用），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负责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失。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款项下

的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权利义务的承继人负担，该终止包括债券受托管理

人根据适用法律及其公司章程而解散。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协议履行期间由于自身原因自行

辞任给发行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债券受托管理人须在收取的受托管理费范围内赔偿发行人因

该辞任而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

４

、其他救济方式。如果发生违约事件且一直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债券受托管

理人可根据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通过的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依法采取任何可行的法律救济方式回收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权

１

、文件。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因依赖发行人的指示而采取的任何作为、不作为，债券受托

管理人应得到保护且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合理依赖以任何传真或电子系

统传输方式作出的、 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地认为是由发行人或发行人的授权代表发出的指

示，且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就该等合理依赖依法得到保护。

２

、违约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代理人在得知违约事件发生后应根据勤勉尽责的要求

尽快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债券持有人。

３

、违约处理。在违约事件发生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代理人有义务勤勉尽责地依法采

取一切正当合理的措施，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预计发行人不能按期偿还本期债券本

息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代理人应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或者依法申请法定机关对发行人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代理人应依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代理债券持有人

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及诉讼事务；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依法代理债券持有

人提起或参加有关发行人的破产诉讼、申报债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及其他与破产诉讼相

关的活动。

４

、募集资金使用监督。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的使用进

行监督。

５

、信息披露监督。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督促发行人按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会议决议落实。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

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以下事项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知悉该等情形之

日起按照勤勉尽责要求尽快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但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早于会议召开日

期之前

２０

日，并不得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

１

）发行人提出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

２

）拟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

３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４

）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

散及申请破产；（

５

）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６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发

行人及其他相关主体进行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７

、破产及整顿。如发行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法

＠

受托参与整顿、和

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８

、其他。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１

、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流程和时间。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受托期间对发行人的有关

情况进行持续跟踪与了解，在发行人年报披露后的一个月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对发行人

的持续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内容。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１

）发行人的

基本情况；（

２

）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３

）发行人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４

）担保人的情况；

以及（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信息。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查阅。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并登载

于巨潮资讯网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

阅。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变更

１

、更换。发行人或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以

提议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前述提议提出之日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召

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且新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被正式、有效地聘任后方可生效。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决议之日起

９０

日内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通知债券持有人。

２

、辞职。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在任何时间辞去聘任，但应至少提前

９０

天书面通知发行人，只

有在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效地聘任后，其辞职方可生效。发行人应在接到债券受托

管理人根据本款提交的辞职通知之日起

９０

日内尽最大努力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如果在

上述

９０

日期间届满前的第

１０

日，发行人仍未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则债券受托管理人有

权自行聘任中国境内任何声誉良好、有效存续并具有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资格和能力的银行

或其他有资质、证监会认可的机构作为其继任者。该聘任应经发行人批准，但发行人不得不合

理地拒绝给予该批准。新的债券持有人聘任后，发行人应立即通知债券持有人。

３

、自动终止。若发生下述任何一种情形，则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应立即终止：债券受

托管理人丧失行为能力；债券受托管理人被判决破产或资不抵债；债券受托管理人主动提出

破产申请；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意任命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官员接管其全部或大部分财

产；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承认其无法偿付到期债务或停止偿付到期债务；有权机关对债券受

托管理人的停业或解散做出决议或命令；有权机关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全部或大部分财产任命

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官员；法院根据相关破产法律裁定批准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提出或

针对其提出的破产申请；有权机关为重整或清算之目的掌管或控制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财产

或业务。如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根据本款的规定被终止，发行人应立即指定一个替代债

券受托管理人，并通知债券持有人。

４

、文档的送交。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更换、辞职或其聘任自动终止，其应在被更换、辞

职或聘任自动终止生效的当日向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送交其根据本协议保存的与本期债券

有关的文档。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债券持有人可通过

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益；债券持有人可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行使权利，维护自身的利益。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

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并召开，并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权限范

围内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条款

以下仅列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的主要条款，投资者在作出相关

决策时，请查阅本规则全文。

（一）总则

１

、 为规范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组织和行为，界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义务，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则。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

和召开，并对本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３

、债券存续期间存在下列情况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拟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３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

４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５

）保证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

６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

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

持有人，下同）均有同等约束力。

５

、本规则中使用的已在《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中定义的词语，应具有相

同的含义。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１

、当发行人提出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发行人的建议作出

决议；

２

、 当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时， 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

议；

３

、当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

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４

、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５

、当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６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

案作出决议。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及决议

１

、会议的召集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任何

事项时，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其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发出会议通知，

但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早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２０

日，并不得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规定履行其职责，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

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通知发出后，除非因不可抗力，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

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的，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人债权登记日。

２

、会议的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１

）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

（

２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３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４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

（

５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６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不得早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０

日，并不得晚于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３

日。于债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适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登记持有人。

３

、会议的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

履行职责时，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担任

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则

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担任

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会议主席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名称

（或姓名）、出席会议代理人的姓名及其身份证件号码、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

总额及其证券账户卡号码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关信息等事项。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费用等，均由债券持有人

自行承担。

会议主席有权经会议同意后决定休会及改变会议地点。若经会议指令，主席应当决定修

改及改变会议地点。延期会议上不得对在原先正常召集的会议上未批准的事项做出决议。

４

、议案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议案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

提出临时议案。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

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日前第

１０

日，将内容完整

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

５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

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除上述规定外，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

议通知后，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包括增

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中未列明的提案，或不符合本规则前一条内容要求的提案不得进行

表决并作出决议。

５

、表决与决议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

命的代理人投票表决。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应当由至少两名债

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一名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一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并

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会议主席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

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应载入会议记录。

会议主席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

主席未提议重新点票，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会议主席宣布结果有

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席应当即时点票。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

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利，不得与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６

、会议记录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１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占发行人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的比例；

（

２

）召开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

（

３

）会议主席姓名、会议议程；

（

４

）各发言人对每个审议事项的发言要点；

（

５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

６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记录员签名，并由债券受托管

理人保存。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的保管期限为十年。

７

、争议解决

对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的合法有效性发生争议，应在发行人住

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第十节 募集资金运用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

还部分公司债务，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

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根据上述授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决定，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２

亿元拟用于偿还公司的短期借款或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还

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玉忠

经办人员：高玉标、梁灿

办公地址：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２０

号

电 话：

０５１２－５６７９７８５２

传 真：

０５１２－５８７８８３２６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经办人员：彭晗、古东璟、刘瑛、庄泽标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５

２

、分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经办人员：周波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电 话：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５８２

传 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６８４４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丁新朝

经办律师：周游、周凤玲、敖志和

办公地址：深圳市华强北路圣廷苑酒店

Ｂ

座

１８－１９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６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７５１６３

四、审计机构

名称：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饶永

经办注册会计师：郝世明、佘凤连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与彩田路交汇处联合广场

Ａ

栋塔楼

Ａ７０１

—

Ａ７２１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７６０２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７６０２７

五、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经办人：侯则伊、刘洪芳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３

楼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３５６７０－８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８０１５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彭晗、古东璟、刘瑛、庄泽标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４１５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和已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报报告；

（三）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四）法律意见书；

（五）资信评级报告；

（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七）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八）其他文件。

投资者可在发行期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５

：

００

，于下列地点查阅上

述文件。

查阅地点：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２０

号

联系人：高玉标、梁灿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６７９７８５２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７８８３２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ｊｉ．ｃｏｍ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